
 

证券代码：000547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16-012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采购、

销售商品及接受、提供劳务。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6年4月13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刘著平先生、

濮秀君先生、朱弘先生、李轶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其余

5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系统内的 

成员单位 

16,000 4,980.70 10.79 

小计 16,000 4,980.70 10.79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系统内的 

成员单位 

90,000 14,408.94 
              

13.99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

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00 129.66 0.13 



 

南京南大波平电子信

息有限公司 
 0 1,329.71 1.29 

小计 95,500 15,868.31 15.41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系统内的 

成员单位 

11,000 1,528.00 16.53 

小计 11,000 1,528.00 16.53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系统内的 

成员单位 

12,000 5,081.69 30.04 

小计 12,000 5,081.69 30.04 

合计 134,500 27,458.70 - 

（三）2015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美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金美”）向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工程”）

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29.66 万元（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系以前年

度签订协议产生）；公司控股孙公司南京波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南大波平

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329.71 万元；本公司与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系统内的成员单位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25,999.33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红卫 

注册资本：720,326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各种航天产品、数控装置、工业控制

自动化系统与设备、保安器材、化工材料、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

子及通讯设备、计量器具、医疗器械、汽车及零配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

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勘察；工程承包；物业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货物仓储。 

2、关联人名称：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明全 

注册资本：3亿元整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0号机电大厦8楼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成套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制造、销售；机电、环

保领域范围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工程设计、

承包、安装（凭相关资质执业）；机电工程系统集成、咨询、销售有色金属、黑

色金属（不含稀贵金属）。 

3、关联人名称：南京南大波平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忠明 

注册资本：600万元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工业园蓝天路19号 

经营范围：微波吸收材料的生产、销售；微波暗室的设计与安装；微波设备

的销售；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系统集成。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

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系统内的成员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则，构成关联交易。 

2、机电工程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美的第二大股东重庆机电控股（集团）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持有重庆金美25%股权，持有机

电工程95%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五）项规定

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构成关联交易。 

3、南京南大波平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孙公司南京波平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在北京欧地安科技有限公司并购前同属一个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五)项规定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构成关联交

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具有

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较小。 

2、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为重庆市政府下辖的机电行业国有资产管理

公司，其下属的机电工程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向公司支付



 

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3、南京南大波平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系由南京大学直接参股，专业从事微波

暗室设计、吸波材料制造、工程安装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在各种微

波暗室的设计、仿真与建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在与关联方进行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

的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

与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规避公司经

营风险。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要充分发挥公

司与关联方各自的产品组织与技术的优势，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的关

联交易对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发展及品牌宣传均能起到促进作用，此种关联交易

是必要的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

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1、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刘著平先生、濮秀君先生、朱弘先生、李轶涛先生按《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回避了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马玲女士、任真女士、杨雄先生三位独立董

事提交了所有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

事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回



 

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审查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13日 

 




